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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4        证券简称：海默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4 

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 

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或“海默

科技”）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

补偿方案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概况 

2017 年 9 月 27 日，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2017 年 11 月 16 日，本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与西安市

思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杨波等 33 名自然人股东、深圳力合创赢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新麟二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无锡力合清源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陕西景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合

称“交易对手方”）签署了《关于西安思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之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于 2017 年 11 月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西安思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坦仪器”或“标的公司”）57.19%

股份。此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合计持有思坦仪器公司 85.01%股份（公司已于

2016 年 11 月取得思坦仪器公司 27.82%股份）。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完成思坦仪器公司股东名册的变更、章程的修订、

董事会的和监事会的改选，确认变更了公司的持股比例，并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完成了章程和改选后董事、监事的备案手续。 

二、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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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与西安市思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杨波等 33 名自然人股东（以下简

称“业绩承诺方”）签订的《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和补偿的具体约定如下： 

1、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 

业绩承诺方同意对思坦仪器的净利润进行承诺，利润承诺期为包含标的资产

交割年度在内的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如标的资产于 2017 年交割完毕, 则业绩承

诺期间系指2017年度、2018度年及2019年度。业绩承诺方承诺, 思坦仪器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7,000 万元、

7,700 万元和 8,500 万元。 

业绩承诺期间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 海默科技应当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关于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

报告》, 实际净利润数应以该《专项审核报告》所确认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的净利润孰低者与海默科技集团内部资金调拨使用产生的利息之和为准。 

业绩承诺方同意, 若经审计后思坦仪器 2017 年度实际净利润数低于 2017

年度承诺净利润数, 或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该两个年

度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 90%，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累积实际净

利润数低于该三个年度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业绩承诺方按照本次交易前其各自

持有思坦仪器的股份占业绩承诺方持有股份之和的比例针对思坦仪器全部业绩

承诺向海默科技进行业绩补偿,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业绩补偿金额=(截至当年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年期末累积实际

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思坦仪器 100%股份的价格

X88.5368%－累积已补偿金额 

在各期计算的业绩补偿金额小于 0 时, 按 0 取值, 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业绩承诺方各自应承担的业绩补偿金额计算比例详见《购买资产协议》附件

三。业绩承诺方须对补偿金额承担连带补偿责任。 

海默科技和业绩承诺方进一步确认， 思坦仪器 2018 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但不低于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 90%，则

2018 年度业绩承诺方暂时无需向海默科技进行补偿，具体补偿金额累积至 2019

年度合并计算。 

2、业绩补偿方式 

业绩补偿事件发生时，海默科技按照《购买资产协议》第 3.5.1 款、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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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和 3.5.3 款约定支付当年度价款时应扣除相应的业绩补偿金额和减值测试需补

偿的金额（如有）。若按照 3.5.1 款、3.5.2 款和 3.5.3 款约定海默科技应支付当

年度价款小于业绩补偿金额时，业绩承诺方应于《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30 个

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海默科技支付业绩补偿金额与上述当年度价款的差额部

分。为免疑义，针对业绩承诺期最后一个年度，上述差额部分为“业绩补偿金额

和减值测试需补偿金额之和”与海默科技应支付当年度价款相比较的差额。 

3、减值测试 

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 海默科技应对思坦仪器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并聘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思坦仪器减值测试结果出具专项审核

意见。如果思坦仪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期末减值额大于业绩承诺期间已经补偿

的现金总额，则业绩承诺方应另行向海默科技支付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方减值测试需补偿的金额为=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间已经补偿

的现金总额。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资产减值测试情况 

1、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 2020 年 4 月 23 日出具的大信专审字【2020】第 35-00023

号《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经审计

的思坦仪器 2019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与上市公司

集团内部资金调拨使用产生的利息之和为 3,143.10 万元。 

根据瑞华会计师 2019 年 4 月 24 日出具的瑞华核字[2019]62010010 号《关

于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经审计

的思坦仪器 2018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与上市公司

集团内部资金调拨使用产生的利息之和为 7,500.97 万元。 

根据瑞华会计师 2018 年 4 月 23 日出具的瑞华核字[2018]62010016 号《关

于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经审计

的思坦仪器 2017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与上市公司

集团内部资金调拨使用产生的利息之和为 7,644.11 万元。 

思坦仪器 2017-2019 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18,288.18 万元，低于 2017-2019

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23,200.00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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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拟减值测试所涉及的西安思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0]第 0449 号）和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减值测试

报告专项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0】第 35-00028 号）。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考虑利润分配因素调整后，思坦仪器股权未发生减值。 

四、业绩补偿方案 

1、应补偿金额的确定 

思坦仪器 2019 年度未完成业承诺利润及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利润总和，经

减值测试，思坦仪器股权未发生减值，故业绩承诺方需进行业绩补偿，无需进行

减值补偿。 

业绩补偿金额=（截至当年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年期末累积实际

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思坦仪器 100%股份的价格×

88.5368% － 累 积 已 补 偿 金 额 = （ 232,000,000.00-182,881,747.32 ） ÷

232,000,000.00×800,000,000.00×88.5368%－0=149,957,686.69（元） 

综上，全体业绩承诺方应向公司补偿金额为 149,957,686.69 元。 

2、业绩补偿方案 

公司将按照《购买资产协议》第 3.5.1 款、3.5.2 款和 3.5.3 款约定向业绩承

诺方支付当年度价款时首先扣除相应的业绩补偿金额，不足部分公司将按照《购

买资产协议》的约定，督促业绩承诺方及时履行补偿义务。 

五、业绩补偿事项审批程序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方

案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业绩承诺未实现的原因 

思坦仪器 2019 年新市场和新产品的销售收入未达到预期，特别是近年来公

司重点研发项目裸眼井的仪器销售和服务未能按计划实施；本年度仪器销售收入

比重有所降低，服务收入比重增加，销售结构的变化造成公司综合毛利率有所降

低；部分应收账款账龄增加造成按信用风险组合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较多。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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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的原因导致思坦仪器 2019 年度经营业绩未达到业绩承诺数。 

七、致歉声明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西安思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2019 年度累计未

完成业绩承诺，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对此深表遗憾，向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

公司将加强管理，不断提升公司及标的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并强化风险控制，促

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以良好的业绩回报广大股东。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和程序执行业绩补偿方案，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编制的《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 2019 年末减值测试报告》； 

5、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减值测试报告专项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20】

第 35-00028 号）。 

特此公告。 

 

 

 

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23 日 

 


